附件2:
《工业领域产品检验机构情况调查表》填写说明

1.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我国现有的工业领域（含通信业、信息服务业）产品检验机构情况。填表单位必须认真如实填写，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。
2. 调查对象包括国家或工业部门（行业）批准设立的，通过国家级资质认定或国家实验室认可的工业产品检验机构（包括重点实验室、国家级检测中心、各省电子产品检测院所）。
3.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供电子和/或书面《调查表》，检验机构应同时以文字版和电子版的形式提交《调查表》。
4. 《调查表》经检验机构盖章有效。
5. 本《调查表》可以复制。所列表格栏目或空间不够时，可以按同样格式加页填写。
6. 检验机构名称（公章）：此处加盖检验机构合法公章，检验机构无公章的，加盖上一级主管部门公章。
7.  “基本信息”栏。
（1） “名称”栏，填写最能体现检验机构状况的完整名称，即在工商部门或编委注册的名称，如果没有注册的名称，可填写该检验机构长期使用的传统名称。
（2） “其他名称”指检验机构拥有的其他名称，可专门列表说明。
（3） 当检验机构自身没有法人地位，但上级主管部门或挂靠部门具有法人地位的，可选择“委托法人”。
（4） “挂靠单位”和“主管单位”栏，若无挂靠单位或主管单位的，可不填写。
8. “资质状况”栏。“资质状况”是指获得实验室认可、资质认定情况。 “人员”栏。“在册员工”指本机构当前在册各类人员，包括正式职工、合同制员工和招聘、返聘、兼职人员，不包括离退休和停薪留职人员。
9. “固定资产”栏。
（1） “5万元以下”指价格在1000元~5万元间的仪器设备。
（2）  “特殊设施”指为模拟或控制某些环境状况而建造的专门设施，如恒温恒湿、电磁兼容、消声、防辐射、屏蔽、风洞等。“规格”指特殊设施的规模及基本的性能指标，填写特殊设施的名称要规范完整。
10. “检验机构能力”栏
（1） “检验机构能力”是指检验机构从事检测活动的能力；
（2） “检验机构通用能力表”能力需通过检验机构资质认定审查，除科研、检定、校准能力之外的内容。“标准/规程/方法”栏，填写从事相应项目时所依据的标准号，或规程和（或）方法的名称；“范围限制”填写检验机构在所列的项目或标准中不能做的部分（或者填写能够做的部分）；“资质证明”按1. 资质认定、2. 实验室认可、3. 授权（验收）、4. 其他资质填写，只需填写相应的数字。属于“其他”类别的，请在“备注”中说明资质证明的内容。
（3） “检验机构科研能力” 填写检验机构近5年来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和/或获得专利的内容；“课题项目级别”填写所从事的科研课题的级别和/或资金来源。
（4） 各表的“备注”栏可以填写对前面所填内容的解释和补充。
11. “固定资产投入情况”栏
（1） “固定资产投入”指对检验机构的仪器设备、检验机构面积、图书资料、标本、标样/标物、特殊设施等的资金投入；
（2） “国家财政投入”指带有政府拨款性质的资金投入，包括国家投入、主管部门投入、行业投入、地方政府投入等。
